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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

113 年度投小字第 77 號 

原      告  00 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理人  000   

訴訟代理人  000   

被      告  000   

 

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分期買賣價金事件，本院於民國 113 年 5 月 2 日言詞辯

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    

    主      文 

原告之訴駁回。 

訴訟費用新臺幣 1,000 元由原告負擔。  

    事實及理由 

一、原告主張： 

  被告向訴外人 00 企業社簽訂買賣契約，並約定由原告向訴外人支付上開分

期總價全額款項後，由被告自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起至 114 年 4 月 15 日止，

每月 1 期，分 24 期攤還，並簽訂「zingala 銀角零卡分期付款申請暨合約書」

(下稱系爭契約)。詎被告繳款至第 2 期後即未繳納，至 112 年 2 月 16 日止，尚

積欠分期款項本金新臺幣(下同)5 萬 5,792 元、未清償。另依系爭契約約定，契

約相對人如未按契約約定清償任一期之款項，應按年息 16%計收遲延利息，及

按日息萬分之 5 計算之違約金，買方經通知或催告，仍未繳付所應繳付款項達

賣方所定應繳金額者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爰依法提起本訴等語。並聲明：被告

應給付原告 5 萬 5,792 元，及自 112 年 7 月 15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按年息百分

之 16 計算之利息。 

二、被告則以： 

  被告於 112 年 4 月 6 日透過通訊軟體 Messenger 向訴外人 00 企業社訂購減

重產品(下稱系爭產品)，套裝產品內容包含賀寶芙營養蛋白混合飲料、藍芽體脂

器、86 折優惠顧客卡、1000 毫升水壺及 740 毫升搖杯。被告於收受上開商品三

日內，分別於 112 年 4 月 10 日、112 年 4 月 11 日，以 Messenger、存證信函之

方式向 00 企業社表示解除上開減重產品買賣契約之意思，並於 112 年 4 月 11

日將商品寄回，被告已依法解除買除契約，自無向原告履行給付買賣價金之義

務等語置辯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 

三、本院得心證理由： 

 ㈠按消保法所指之通訊交易，係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、電視、電話、傳真、

型錄、報紙、雜誌、網際網路、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，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

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，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0 款所明

定。查被告於 112 年 4 月 6 日透過通訊軟體 Messenger 向訴外人 00 企業社訂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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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產品之事實，此有對話紀錄在卷可按(見本院卷第 73 頁至第 84 頁)，且為

兩造所不爭執，堪信為真實，是原告係以通訊軟體所示減重產品照片與 00 企業

社成立買賣契約，經核屬消費者保護法所指之通訊交易甚明。 

 ㈡次按，通訊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 7 日內，以退回商

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。但通訊交

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，由行政院定之；企

業經營者應於取回商品、收到消費者退回商品或解除服務契約通知之次日起 15

日內，返還消費者已支付之對價，為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、第

19 條之 2 第 2 項所明定。原告主張於 112 年 4 月 10 日、112 年 4 月 11 日，以

Messenger、存證信函方式向 00 企業社表示解除買賣契約之意思，並退還系爭

產品之事實，業據被告提出對話紀錄、託運單、存證信函等件為證(見本院卷第

73 頁至第 84 頁、第 93 頁、第 95 頁至第 97 頁)，自堪信為真。從而，原告於

收受系爭產品 7 日內，向 00 企業社行使契約解除權，合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19

條第 1 項規定，應認被告與訴外人間買賣契約經被告解除，則原告依上開買賣

契約，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買賣價金 5 萬 5,792 元及利息部

分，即屬無據。 

 ㈢又本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所指合理例外情事，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，

為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，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，將排除本法

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權之適用 ，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

第 2 款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據此主張系爭產品屬客製減重方案，屬前開準則所

指客製化給付，被告無權依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契約等語，惟據消費者保

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立法理由：「消費者依現有顏色或規格中加以指定或選擇

者，非屬本款所稱之客製化給付」之旨，已明示將消費者依企業經營者所提供

之型錄、型號、規格所訂購之商品，排除於該規定所稱「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

客製化給付」之外。從而，消費者依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型錄、型號、規格所

訂購之商品，自仍有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本文所定 7 日鑑賞期之適用。 

 ㈣經查，本件係訴外人 00 企業社人員經由通訊軟體 Messenger 向被告推銷減

重產品，而產品內容包含賀寶芙營養蛋白混合飲料、藍芽體脂器、86 折優惠顧

客卡、1000 毫升水壺及 740 毫升搖杯等情，有對話紀錄、產品照片等件在卷可

憑(見本院卷第 75 頁、第 129 頁)，可知訴外人係在對話內容放置商品照片，並

標明各項產品名稱、規格，供被告訂購，而上開減重產品雖名為「減重套組」，

惟觀之產品內容，均為訴外人提供既有產品之型錄、規格，並以此產品互為拼

湊、重新組合為套裝產品供被告選擇，自與上開準則第 2 條第 2 款所稱「客製

化給付」有別，是本件自無消費者保護法 19 條第 1 項但書之適用，被告仍得就

系爭產品主張享有 7 日之鑑賞期。至原告主張訴外人於銷售前已向被告聲明商

品經點收使用後不得退貨，並經被告同意等語。惟此約定既與消保法第 19 條第

1 項之規定有違，依同條第 6 項之規定，此約定自屬無效，原告不得據此對抗

被告，併與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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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買賣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如其訴之聲明所

示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 

五、本案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，經審酌後認於本判

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 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。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3  年  5   月  16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南投簡易庭 法  官 000 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並表明上訴理由

（上訴理由應表明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。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

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）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

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如未於上訴後二十日內補

提合法上訴理由書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；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113  年  5   月  16  日 

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000 

  


